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聲請人  兼 

法定代理人  甲○○   

上二人共同

非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一)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民國（下

同）96年11月5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以111年度婚

字第1號判准離婚確定，兩造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1子，

兩造婚後聲請人甲○經營檳榔攤，相對人則以駕駛計程車為

業，相對人自有扶養子女之資力，然相對人之收入所得均由

相對人自行支配使用，而由聲請人甲○自行負擔家庭開銷、

操持家務及扶養照顧丙○○，就相對人未給付家用及子女扶

養費乙節，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

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

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

每月收入約有新臺幣(下同)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

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

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又自甲○開始經

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

「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

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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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甲○自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償還聲請人甲○代

墊之扶養費用，爰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自聲請人

丙○○出生時起計算至112年9月30日時止，共計1,421,404

元。(二)聲請人即受扶養權利人丙○○，係00年0月00日

生，現年滿14歲，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應不

受甲○與相對人乙○○離婚而受影響，相對人自應分擔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平均每月

生活費之2分之1，請求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柳紹辰

年滿18歲之當月止，按月給付聲請人丙○○9,900元，另為

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

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宣告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

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

請人甲○1,421,404元整，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前開定期

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於96年與甲○在大陸地區結婚，於00年

0月間與甲○一起回臺灣，同年0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

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

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

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相對人考取計程車營業登記並

進入一桐計程車行，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

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

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

相對人平常除開計程車外，並在檳榔攤協助看店、送檳榔、

載荖葉及攪白灰，且於000年0月間，曾將領取的薪資20萬元

交給甲○。此外，聲請人丙○○於000年00月間，已就讀中

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下稱中正預校)，住宿及伙食均由校方

提供，每月並有6仟元之零用金，並不需要扶養。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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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駁回。

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一)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

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

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

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民法第1003條之1、第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係為維持家庭生活圓

滿，應包括一切家計之需要，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盡

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所支出費用，自亦包括在此家

庭生活費用中（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

照）。基此，父母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當

然包括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在內，父母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子女之扶養費用。倘父母之

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為撫育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保護

教養費用（家庭生活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時，自

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他方請求返還，先予敘明。次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

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

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

台上字第891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查婚姻係男女以終生生

活為目的之共同生活關係，在婚姻共同生活期間，夫妻雙方

支付之家庭生活費用，以現金或其他方式支用者，事屬平

常；況一般家庭對於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水、電、瓦

斯、食、衣、住、行、育、樂及子女教養等等費用，支出甚

為瑣碎，少有完全收集或留存證據，實難苛求支付家庭生活

費用之一方保留證據，以待日後查考，故夫妻之一方主張他

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含子女保護教養

費用在內）或所支付顯有不足者，自應由其就此等利己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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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舉證之責，而不應轉由他造就其已有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乙

事負舉證責任，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蓋他造若為

相反之主張，前者亦難以證明）。

(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96年11月5日在大陸地區結

婚，婚後育有丙○○1子(於00年0月00日出生)，嗣經本院以

111年度婚字第1號判決離婚，並於111年8月4日確定，有聲

請人甲○、丙○○與相對人乙○○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

憑，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婚字第1號卷核閱無誤，堪認屬

實。另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並

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該離婚登記經本院以110年度婚

字第58號判決確認兩造婚姻關係仍存在等情，業經本院調取

110年度婚字第58號卷核閱無誤。再相對人因持上開離婚協

議書向戶政機關登記，被起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業經臺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81號無罪判決確

定，有該判決書在卷足憑。

(三)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

○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

養費。惟查:

 1、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在學期間

無須給付各項公費待遇津貼，且每月領有補助零用金(110年

每月6,225元，111及112年每月6,510元，113年每月6,780

元)，有中正預校113年6月3日國預教務字第1130005240號函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是以丙○○自110年8月26日

起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

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應足以供給其日常

生活所需，聲請人甲○及相對人應無庸再給付丙○○扶養費

用。故自110年8月26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聲請人甲○應

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2、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附約及至戶政機

關為離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此部分離婚登記之效

力雖經判決無效，然兩造不爭執，在簽立離婚協議書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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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有依約將富來檳榔之營業登記負責人移轉給甲○，甲○

亦依約先給付給相對人50萬元，足認，兩造確有欲依離婚協

議書及附約之約定履行之真意。依該協議書第(一)條約定

「對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探視權義務之行使與負擔:雙方所

生子女丙○○歸女方撫養，含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

擔。」，另於附約第3點約定「男方需支付○○健保費至18

歲及英文補習費用」(見本院卷第229、231頁)，又聲請人甲

○於本院調查中陳稱:丙○○不只有英文補習費，還有安親

班、功文補習班、跆拳道、游泳、樂高、救國團的補習費

等，我只有跟相對人要英文補習費而己(見本院卷第264

頁)。兩造協議第(一)條中分別提及丙○○親權歸甲○行使

及由甲○扶養，又於附約中特別約定由相對人支付丙○○之

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足認，兩造協議之真意為，兩造自10

9年11月19日起分居，且由甲○行使丙○○之親權並支付大

部分之扶養費，而相對人僅需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

習費。兩造不爭執，在簽立協議書及附約後，至丙○○就讀

中正預校前，相對人有支付丙○○之健保費用。惟就英文補

習費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3,600元的英文費習費都是由聲

請人支付，相對人則抗辯英文補習費是每月2,600元，都是

由丙○○拿付費的信封交由相對人繳納。聲請人丙○○則於

本院調查中表示:英文補習費是伊拿信封給媽媽繳納，伊沒

有拿給爸爸繳，但補習費一個月多少錢忘記了云云。雖丙○

○表示是由聲請人甲○繳納英文補習費，然丙○○與甲○同

為本件之聲請人，與相對人為相反之立場，為主張自己的權

利其所為之陳述即有可疑，且聲請人甲○未能提出任何繳費

單據，以證明英文補習費是由甲○繳納及每月繳納多少錢，

尚難認聲請人甲○有繳納此期間之英文補習費。綜上，兩造

自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起，至110年8月26日丙○

○就讀中正預校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

養費。　　

 3、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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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期間，兩造有婚姻關係且與未成年子女丙○○為同居

共同生活，兩造與丙○○共同生活期間，丙○○既尚未成

年，無法獨立為日常消費行為，故關於丙○○扶養費用之支

付，應以父母共同支付為常態。從而，聲請人甲○主張於此

共同生活期間，丙○○之扶養費用全部係由其單方支出，即

屬變態事實，依上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由其就相對人

於此期間全未支付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由其代墊之變態事實，

先盡舉證之責。經查: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於另案本院

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

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

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10萬元，現有存

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

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

符）。自聲請人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另

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

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費云云。然聲請人甲○於本院調查中指稱，兩造

結婚後迄109年11月19日簽立離婚協議書前，家中主要之經

濟收入為富來檳榔攤的收入，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惟相對

人另抗辯稱:於97年4月6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

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由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

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

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起相對人擔任計程車司機，相對人

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

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

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亦有協助檳榔攤之

運作等語。聲請人甲○雖主張，因為當初未取得臺灣的身分

證，所以檳榔攤之負責任登記為相對人，實際經營者為甲○

云云。然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證明富來檳榔攤為其獨資成

立，檳榔攤所得均為其個人所有，相對人僅為登記負責人。

從而，相對人抗辯，○○檳榔攤為兩造共有，兩造有約定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甲○負責管理檳榔攤，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

扶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等語尚非無據。則自98年5月19日

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前之期

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四)綜上，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

丙○○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

之扶養費而由其代墊扶養費，則其主張有為相對人代墊1,42

1,404元扶養費，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代

墊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

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

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4

條第2項、第1089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

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不因親權誰屬而受影

響。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

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

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

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二)本件聲請人丙○○係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雖依法對丙

○○有扶養義務，然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

就讀迄今，如上所述，丙○○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

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

用金，丙○○雖於本院調查中表示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不

足以支付其生活所需，然參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見本院卷第5

3-64頁、71-76頁)及身分，及丙○○目前身分為學生，其生

活主要的支出應為學費、住宿費及伙食費等，上開費用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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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由學校支應，另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均可由丙○○自由

支配使用，衡諸常情，應足以滿足其日常生活所需，而無庸

再由兩造支付其扶養費。從而，聲請人丙○○主張，依行政

院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度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19,80

0元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相對人應

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裁判結果無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馬培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志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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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丙○○  


聲請人  兼  
法定代理人  甲○○    
上二人共同
非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一)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民國（下同）96年11月5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號判准離婚確定，兩造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1子，兩造婚後聲請人甲○經營檳榔攤，相對人則以駕駛計程車為業，相對人自有扶養子女之資力，然相對人之收入所得均由相對人自行支配使用，而由聲請人甲○自行負擔家庭開銷、操持家務及扶養照顧丙○○，就相對人未給付家用及子女扶養費乙節，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新臺幣(下同)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又自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聲請人甲○自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償還聲請人甲○代墊之扶養費用，爰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自聲請人丙○○出生時起計算至112年9月30日時止，共計1,421,404元。(二)聲請人即受扶養權利人丙○○，係00年0月00日生，現年滿14歲，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應不受甲○與相對人乙○○離婚而受影響，相對人自應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平均每月生活費之2分之1，請求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柳紹辰年滿18歲之當月止，按月給付聲請人丙○○9,900元，另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宣告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1,421,404元整，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於96年與甲○在大陸地區結婚，於00年0月間與甲○一起回臺灣，同年0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相對人考取計程車營業登記並進入一桐計程車行，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平常除開計程車外，並在檳榔攤協助看店、送檳榔、載荖葉及攪白灰，且於000年0月間，曾將領取的薪資20萬元交給甲○。此外，聲請人丙○○於000年00月間，已就讀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下稱中正預校)，住宿及伙食均由校方提供，每月並有6仟元之零用金，並不需要扶養。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一)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003條之1、第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係為維持家庭生活圓滿，應包括一切家計之需要，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所支出費用，自亦包括在此家庭生活費用中（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父母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當然包括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在內，父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子女之扶養費用。倘父母之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為撫育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保護教養費用（家庭生活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時，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他方請求返還，先予敘明。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查婚姻係男女以終生生活為目的之共同生活關係，在婚姻共同生活期間，夫妻雙方支付之家庭生活費用，以現金或其他方式支用者，事屬平常；況一般家庭對於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水、電、瓦斯、食、衣、住、行、育、樂及子女教養等等費用，支出甚為瑣碎，少有完全收集或留存證據，實難苛求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一方保留證據，以待日後查考，故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含子女保護教養費用在內）或所支付顯有不足者，自應由其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而不應轉由他造就其已有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乙事負舉證責任，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蓋他造若為相反之主張，前者亦難以證明）。
(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96年11月5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婚後育有丙○○1子(於00年0月00日出生)，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號判決離婚，並於111年8月4日確定，有聲請人甲○、丙○○與相對人乙○○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婚字第1號卷核閱無誤，堪認屬實。另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並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該離婚登記經本院以110年度婚字第58號判決確認兩造婚姻關係仍存在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婚字第58號卷核閱無誤。再相對人因持上開離婚協議書向戶政機關登記，被起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81號無罪判決確定，有該判決書在卷足憑。
(三)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費。惟查:
 1、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在學期間無須給付各項公費待遇津貼，且每月領有補助零用金(110年每月6,225元，111及112年每月6,510元，113年每月6,780元)，有中正預校113年6月3日國預教務字第113000524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是以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應足以供給其日常生活所需，聲請人甲○及相對人應無庸再給付丙○○扶養費用。故自110年8月26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2、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附約及至戶政機關為離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此部分離婚登記之效力雖經判決無效，然兩造不爭執，在簽立離婚協議書後，相對人有依約將富來檳榔之營業登記負責人移轉給甲○，甲○亦依約先給付給相對人50萬元，足認，兩造確有欲依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之約定履行之真意。依該協議書第(一)條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探視權義務之行使與負擔:雙方所生子女丙○○歸女方撫養，含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另於附約第3點約定「男方需支付○○健保費至18歲及英文補習費用」(見本院卷第229、231頁)，又聲請人甲○於本院調查中陳稱:丙○○不只有英文補習費，還有安親班、功文補習班、跆拳道、游泳、樂高、救國團的補習費等，我只有跟相對人要英文補習費而己(見本院卷第264頁)。兩造協議第(一)條中分別提及丙○○親權歸甲○行使及由甲○扶養，又於附約中特別約定由相對人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足認，兩造協議之真意為，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起分居，且由甲○行使丙○○之親權並支付大部分之扶養費，而相對人僅需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兩造不爭執，在簽立協議書及附約後，至丙○○就讀中正預校前，相對人有支付丙○○之健保費用。惟就英文補習費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3,600元的英文費習費都是由聲請人支付，相對人則抗辯英文補習費是每月2,600元，都是由丙○○拿付費的信封交由相對人繳納。聲請人丙○○則於本院調查中表示:英文補習費是伊拿信封給媽媽繳納，伊沒有拿給爸爸繳，但補習費一個月多少錢忘記了云云。雖丙○○表示是由聲請人甲○繳納英文補習費，然丙○○與甲○同為本件之聲請人，與相對人為相反之立場，為主張自己的權利其所為之陳述即有可疑，且聲請人甲○未能提出任何繳費單據，以證明英文補習費是由甲○繳納及每月繳納多少錢，尚難認聲請人甲○有繳納此期間之英文補習費。綜上，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起，至110年8月26日丙○○就讀中正預校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3、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期間，兩造有婚姻關係且與未成年子女丙○○為同居共同生活，兩造與丙○○共同生活期間，丙○○既尚未成年，無法獨立為日常消費行為，故關於丙○○扶養費用之支付，應以父母共同支付為常態。從而，聲請人甲○主張於此共同生活期間，丙○○之扶養費用全部係由其單方支出，即屬變態事實，依上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由其就相對人於此期間全未支付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由其代墊之變態事實，先盡舉證之責。經查: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自聲請人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云云。然聲請人甲○於本院調查中指稱，兩造結婚後迄109年11月19日簽立離婚協議書前，家中主要之經濟收入為富來檳榔攤的收入，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惟相對人另抗辯稱:於97年4月6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由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起相對人擔任計程車司機，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亦有協助檳榔攤之運作等語。聲請人甲○雖主張，因為當初未取得臺灣的身分證，所以檳榔攤之負責任登記為相對人，實際經營者為甲○云云。然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證明富來檳榔攤為其獨資成立，檳榔攤所得均為其個人所有，相對人僅為登記負責人。從而，相對人抗辯，○○檳榔攤為兩造共有，兩造有約定由甲○負責管理檳榔攤，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扶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等語尚非無據。則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四)綜上，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費而由其代墊扶養費，則其主張有為相對人代墊1,421,404元扶養費，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不因親權誰屬而受影響。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二)本件聲請人丙○○係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雖依法對丙○○有扶養義務，然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如上所述，丙○○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丙○○雖於本院調查中表示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不足以支付其生活所需，然參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見本院卷第53-64頁、71-76頁)及身分，及丙○○目前身分為學生，其生活主要的支出應為學費、住宿費及伙食費等，上開費用已全數由學校支應，另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均可由丙○○自由支配使用，衡諸常情，應足以滿足其日常生活所需，而無庸再由兩造支付其扶養費。從而，聲請人丙○○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度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19,800元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馬培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志釩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丙○○  

聲請人  兼  
法定代理人  甲○○    
上二人共同
非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一)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民國（下同
    ）96年11月5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
    第1號判准離婚確定，兩造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1子，兩造
    婚後聲請人甲○經營檳榔攤，相對人則以駕駛計程車為業，
    相對人自有扶養子女之資力，然相對人之收入所得均由相對
    人自行支配使用，而由聲請人甲○自行負擔家庭開銷、操持
    家務及扶養照顧丙○○，就相對人未給付家用及子女扶養費乙
    節，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
    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
    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
    約有新臺幣(下同)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
    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
    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又自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
    再給予甲○家用。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
    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
    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聲請人甲○自得依不當
    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償還聲請人甲○代墊之扶養費用，爰以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礎，按
    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自聲請人丙○○出生時起計算至
    112年9月30日時止，共計1,421,404元。(二)聲請人即受扶
    養權利人丙○○，係00年0月00日生，現年滿14歲，相對人對
    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應不受甲○與相對人乙○○離婚而受
    影響，相對人自應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主計總處
    統計臺東縣110年平均每月生活費之2分之1，請求自本裁定
    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柳紹辰年滿18歲之當月止，按月給付聲
    請人丙○○9,900元，另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
    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
    宣告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
    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1,421,404元整，及自本聲
    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
    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
    ,900元。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
    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於96年與甲○在大陸地區結婚，於00年0
    月間與甲○一起回臺灣，同年0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
    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
    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
    ，後於101年12月17日相對人考取計程車營業登記並進入一
    桐計程車行，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
    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
    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平
    常除開計程車外，並在檳榔攤協助看店、送檳榔、載荖葉及
    攪白灰，且於000年0月間，曾將領取的薪資20萬元交給甲○
    。此外，聲請人丙○○於000年00月間，已就讀中正國防幹部
    預備學校(下稱中正預校)，住宿及伙食均由校方提供，每月
    並有6仟元之零用金，並不需要扶養。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一)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
    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
    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
    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
    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民法第1003條之1、第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係為維持家庭生活圓
    滿，應包括一切家計之需要，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盡
    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所支出費用，自亦包括在此家
    庭生活費用中（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
    照）。基此，父母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當
    然包括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在內，父母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子女之扶養費用。倘父母之
    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為撫育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保護
    教養費用（家庭生活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時，自
    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他方請求返還，先予敘明。次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
    ，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
    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891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查婚姻係男女以終生生活
    為目的之共同生活關係，在婚姻共同生活期間，夫妻雙方支
    付之家庭生活費用，以現金或其他方式支用者，事屬平常；
    況一般家庭對於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水、電、瓦斯、食
    、衣、住、行、育、樂及子女教養等等費用，支出甚為瑣碎
    ，少有完全收集或留存證據，實難苛求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
    一方保留證據，以待日後查考，故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
    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含子女保護教養費用在
    內）或所支付顯有不足者，自應由其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
    之責，而不應轉由他造就其已有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乙事負舉
    證責任，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蓋他造若為相反之
    主張，前者亦難以證明）。
(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96年11月5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婚
    後育有丙○○1子(於00年0月00日出生)，嗣經本院以111年度
    婚字第1號判決離婚，並於111年8月4日確定，有聲請人甲○
    、丙○○與相對人乙○○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並經本院調
    取111年度婚字第1號卷核閱無誤，堪認屬實。另兩造曾於10
    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並向戶政機關為離婚
    之登記，該離婚登記經本院以110年度婚字第58號判決確認
    兩造婚姻關係仍存在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婚字第58
    號卷核閱無誤。再相對人因持上開離婚協議書向戶政機關登
    記，被起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81號無罪判決確定，有該判決書在卷
    足憑。
(三)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
    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費
    。惟查:
 1、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在學期間無
    須給付各項公費待遇津貼，且每月領有補助零用金(110年每
    月6,225元，111及112年每月6,510元，113年每月6,780元)
    ，有中正預校113年6月3日國預教務字第1130005240號函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是以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因
    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
    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應足以供給其日常生活所
    需，聲請人甲○及相對人應無庸再給付丙○○扶養費用。故自1
    10年8月26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
    之扶養費。　　
 2、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附約及至戶政機
    關為離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此部分離婚登記之效
    力雖經判決無效，然兩造不爭執，在簽立離婚協議書後，相
    對人有依約將富來檳榔之營業登記負責人移轉給甲○，甲○亦
    依約先給付給相對人50萬元，足認，兩造確有欲依離婚協議
    書及附約之約定履行之真意。依該協議書第(一)條約定「對
    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探視權義務之行使與負擔:雙方所生子
    女丙○○歸女方撫養，含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
    ，另於附約第3點約定「男方需支付○○健保費至18歲及英文
    補習費用」(見本院卷第229、231頁)，又聲請人甲○於本院
    調查中陳稱:丙○○不只有英文補習費，還有安親班、功文補
    習班、跆拳道、游泳、樂高、救國團的補習費等，我只有跟
    相對人要英文補習費而己(見本院卷第264頁)。兩造協議第(
    一)條中分別提及丙○○親權歸甲○行使及由甲○扶養，又於附
    約中特別約定由相對人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足
    認，兩造協議之真意為，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起分居，且
    由甲○行使丙○○之親權並支付大部分之扶養費，而相對人僅
    需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兩造不爭執，在簽立協
    議書及附約後，至丙○○就讀中正預校前，相對人有支付丙○○
    之健保費用。惟就英文補習費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3,600
    元的英文費習費都是由聲請人支付，相對人則抗辯英文補習
    費是每月2,600元，都是由丙○○拿付費的信封交由相對人繳
    納。聲請人丙○○則於本院調查中表示:英文補習費是伊拿信
    封給媽媽繳納，伊沒有拿給爸爸繳，但補習費一個月多少錢
    忘記了云云。雖丙○○表示是由聲請人甲○繳納英文補習費，
    然丙○○與甲○同為本件之聲請人，與相對人為相反之立場，
    為主張自己的權利其所為之陳述即有可疑，且聲請人甲○未
    能提出任何繳費單據，以證明英文補習費是由甲○繳納及每
    月繳納多少錢，尚難認聲請人甲○有繳納此期間之英文補習
    費。綜上，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起，至110
    年8月26日丙○○就讀中正預校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
    丙○○之扶養費。　　
 3、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
    議書期間，兩造有婚姻關係且與未成年子女丙○○為同居共同
    生活，兩造與丙○○共同生活期間，丙○○既尚未成年，無法獨
    立為日常消費行為，故關於丙○○扶養費用之支付，應以父母
    共同支付為常態。從而，聲請人甲○主張於此共同生活期間
    ，丙○○之扶養費用全部係由其單方支出，即屬變態事實，依
    上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由其就相對人於此期間全未支
    付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由其代墊之變態事實，先盡舉證之責。
    經查: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
    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
    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
    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
    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
    （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自聲請人甲○開始經
    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
    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
    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云云。然聲請人
    甲○於本院調查中指稱，兩造結婚後迄109年11月19日簽立離
    婚協議書前，家中主要之經濟收入為富來檳榔攤的收入，此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惟相對人另抗辯稱:於97年4月6月間，
    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由相
    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
    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起相對人擔
    任計程車司機，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
    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
    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
    亦有協助檳榔攤之運作等語。聲請人甲○雖主張，因為當初
    未取得臺灣的身分證，所以檳榔攤之負責任登記為相對人，
    實際經營者為甲○云云。然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證明富來檳榔
    攤為其獨資成立，檳榔攤所得均為其個人所有，相對人僅為
    登記負責人。從而，相對人抗辯，○○檳榔攤為兩造共有，兩
    造有約定由甲○負責管理檳榔攤，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
    日常所需、扶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等語尚非無據。則自98
    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
    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四)綜上，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
    ○○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
    費而由其代墊扶養費，則其主張有為相對人代墊1,421,404
    元扶養費，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
    費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
    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
    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4
    條第2項、第1089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
    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不因親權誰屬而受影
    響。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
    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
    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
    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二)本件聲請人丙○○係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雖依法對丙○○
    有扶養義務，然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
    今，如上所述，丙○○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
    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丙○
    ○雖於本院調查中表示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不足以支付其生
    活所需，然參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見本院卷第53-64頁、71-7
    6頁)及身分，及丙○○目前身分為學生，其生活主要的支出應
    為學費、住宿費及伙食費等，上開費用已全數由學校支應，
    另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均可由丙○○自由支配使用，衡諸常
    情，應足以滿足其日常生活所需，而無庸再由兩造支付其扶
    養費。從而，聲請人丙○○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臺東
    縣110年度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19,800元為計算基礎，按
    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
    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
    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
    ，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馬培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志釩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
聲  請  人  丙○○  

聲請人  兼  
法定代理人  甲○○    
上二人共同
非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一)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民國（下同）96年11月5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號判准離婚確定，兩造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1子，兩造婚後聲請人甲○經營檳榔攤，相對人則以駕駛計程車為業，相對人自有扶養子女之資力，然相對人之收入所得均由相對人自行支配使用，而由聲請人甲○自行負擔家庭開銷、操持家務及扶養照顧丙○○，就相對人未給付家用及子女扶養費乙節，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新臺幣(下同)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又自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聲請人甲○自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償還聲請人甲○代墊之扶養費用，爰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自聲請人丙○○出生時起計算至112年9月30日時止，共計1,421,404元。(二)聲請人即受扶養權利人丙○○，係00年0月00日生，現年滿14歲，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應不受甲○與相對人乙○○離婚而受影響，相對人自應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平均每月生活費之2分之1，請求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柳紹辰年滿18歲之當月止，按月給付聲請人丙○○9,900元，另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規定，宣告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1,421,404元整，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前開定期金給付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於96年與甲○在大陸地區結婚，於00年0月間與甲○一起回臺灣，同年0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相對人考取計程車營業登記並進入一桐計程車行，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平常除開計程車外，並在檳榔攤協助看店、送檳榔、載荖葉及攪白灰，且於000年0月間，曾將領取的薪資20萬元交給甲○。此外，聲請人丙○○於000年00月間，已就讀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下稱中正預校)，住宿及伙食均由校方提供，每月並有6仟元之零用金，並不需要扶養。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一)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003條之1、第1084條第2項、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係為維持家庭生活圓滿，應包括一切家計之需要，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所支出費用，自亦包括在此家庭生活費用中（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父母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當然包括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在內，父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子女之扶養費用。倘父母之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為撫育未成年子女所給付之保護教養費用（家庭生活費用），如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時，自可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他方請求返還，先予敘明。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裁判意旨可供參照。查婚姻係男女以終生生活為目的之共同生活關係，在婚姻共同生活期間，夫妻雙方支付之家庭生活費用，以現金或其他方式支用者，事屬平常；況一般家庭對於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水、電、瓦斯、食、衣、住、行、育、樂及子女教養等等費用，支出甚為瑣碎，少有完全收集或留存證據，實難苛求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一方保留證據，以待日後查考，故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含子女保護教養費用在內）或所支付顯有不足者，自應由其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而不應轉由他造就其已有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乙事負舉證責任，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蓋他造若為相反之主張，前者亦難以證明）。
(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於96年11月5日在大陸地區結婚，婚後育有丙○○1子(於00年0月00日出生)，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號判決離婚，並於111年8月4日確定，有聲請人甲○、丙○○與相對人乙○○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婚字第1號卷核閱無誤，堪認屬實。另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並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該離婚登記經本院以110年度婚字第58號判決確認兩造婚姻關係仍存在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0年度婚字第58號卷核閱無誤。再相對人因持上開離婚協議書向戶政機關登記，被起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81號無罪判決確定，有該判決書在卷足憑。
(三)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費。惟查:
 1、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在學期間無須給付各項公費待遇津貼，且每月領有補助零用金(110年每月6,225元，111及112年每月6,510元，113年每月6,780元)，有中正預校113年6月3日國預教務字第113000524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9頁)，是以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應足以供給其日常生活所需，聲請人甲○及相對人應無庸再給付丙○○扶養費用。故自110年8月26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2、兩造曾於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附約及至戶政機關為離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此部分離婚登記之效力雖經判決無效，然兩造不爭執，在簽立離婚協議書後，相對人有依約將富來檳榔之營業登記負責人移轉給甲○，甲○亦依約先給付給相對人50萬元，足認，兩造確有欲依離婚協議書及附約之約定履行之真意。依該協議書第(一)條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探視權義務之行使與負擔:雙方所生子女丙○○歸女方撫養，含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另於附約第3點約定「男方需支付○○健保費至18歲及英文補習費用」(見本院卷第229、231頁)，又聲請人甲○於本院調查中陳稱:丙○○不只有英文補習費，還有安親班、功文補習班、跆拳道、游泳、樂高、救國團的補習費等，我只有跟相對人要英文補習費而己(見本院卷第264頁)。兩造協議第(一)條中分別提及丙○○親權歸甲○行使及由甲○扶養，又於附約中特別約定由相對人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足認，兩造協議之真意為，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起分居，且由甲○行使丙○○之親權並支付大部分之扶養費，而相對人僅需支付丙○○之健保費及英文補習費。兩造不爭執，在簽立協議書及附約後，至丙○○就讀中正預校前，相對人有支付丙○○之健保費用。惟就英文補習費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3,600元的英文費習費都是由聲請人支付，相對人則抗辯英文補習費是每月2,600元，都是由丙○○拿付費的信封交由相對人繳納。聲請人丙○○則於本院調查中表示:英文補習費是伊拿信封給媽媽繳納，伊沒有拿給爸爸繳，但補習費一個月多少錢忘記了云云。雖丙○○表示是由聲請人甲○繳納英文補習費，然丙○○與甲○同為本件之聲請人，與相對人為相反之立場，為主張自己的權利其所為之陳述即有可疑，且聲請人甲○未能提出任何繳費單據，以證明英文補習費是由甲○繳納及每月繳納多少錢，尚難認聲請人甲○有繳納此期間之英文補習費。綜上，兩造自109年11月19日簽署離婚協議書起，至110年8月26日丙○○就讀中正預校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3、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期間，兩造有婚姻關係且與未成年子女丙○○為同居共同生活，兩造與丙○○共同生活期間，丙○○既尚未成年，無法獨立為日常消費行為，故關於丙○○扶養費用之支付，應以父母共同支付為常態。從而，聲請人甲○主張於此共同生活期間，丙○○之扶養費用全部係由其單方支出，即屬變態事實，依上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由其就相對人於此期間全未支付子女扶養費用而係由其代墊之變態事實，先盡舉證之責。經查: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於另案本院囑託社工訪視時自承，與甲○婚後，共同經營檳榔攤生意約6個月，6個月後開始從事計程車司機一職。於承租處投資挖比特幣、空閒時間開計程車，每月收入約有10萬元，現有存款約40多萬元，每月需支付房租8千元，偶爾也會給丙○○零用金每月約1-2千元（惟每月給零用金部分與事實不符）。自聲請人甲○開始經營檳榔攤無再給予甲○家用。另經證人唐○雅到庭證稱:「原告（即相對人）一直都不賺錢養家的，只會伸手要錢」，足見相對人確實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云云。然聲請人甲○於本院調查中指稱，兩造結婚後迄109年11月19日簽立離婚協議書前，家中主要之經濟收入為富來檳榔攤的收入，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惟相對人另抗辯稱:於97年4月6月間，以31萬元頂下他人所經營的檳榔攤，並改名為○○檳榔，由相對人向國稅局申請營業登記並擔任負責人，與甲○共同經營該檳榔攤，收入為2人共有，後於101年12月17日起相對人擔任計程車司機，相對人與甲○約定，由甲○管理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撫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相對人不再向甲○拿取金錢，開車所得由相對人自行支配，相對人亦有協助檳榔攤之運作等語。聲請人甲○雖主張，因為當初未取得臺灣的身分證，所以檳榔攤之負責任登記為相對人，實際經營者為甲○云云。然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證明富來檳榔攤為其獨資成立，檳榔攤所得均為其個人所有，相對人僅為登記負責人。從而，相對人抗辯，○○檳榔攤為兩造共有，兩造有約定由甲○負責管理檳榔攤，檳榔攤所得用以維持家庭日常所需、扶養孩子及日後購屋費用等語尚非無據。則自98年5月19日丙○○出生起至109年11月19日兩造簽署離婚協議書前之期間，聲請人甲○應無代墊丙○○之扶養費。
(四)綜上，聲請人甲○未能舉證自98年5月19日兩造未成年子女丙○○出生時起至112年9月30日止，相對人均未支付丙○○之扶養費而由其代墊扶養費，則其主張有為相對人代墊1,421,404元扶養費，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部分: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089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不因親權誰屬而受影響。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二)本件聲請人丙○○係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相對人雖依法對丙○○有扶養義務，然丙○○自110年8月26日起即至中正預校就讀迄今，如上所述，丙○○因就讀中正預校，學費、住宿及伙食等費用均由學校支應，甚至每月可領取6仟餘元之零用金，丙○○雖於本院調查中表示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不足以支付其生活所需，然參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見本院卷第53-64頁、71-76頁)及身分，及丙○○目前身分為學生，其生活主要的支出應為學費、住宿費及伙食費等，上開費用已全數由學校支應，另每月6仟餘元之零用金均可由丙○○自由支配使用，衡諸常情，應足以滿足其日常生活所需，而無庸再由兩造支付其扶養費。從而，聲請人丙○○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臺東縣110年度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19,800元為計算基礎，按兩造分攤比例各2分之1計算，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年滿18歲成年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9,9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馬培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志釩


